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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招生与就业处 

联系人：吴磊 

联系电话：0411-86110222 

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各院系预报专业计划 

在教育厅指导下制定外省招生计划 

辽宁省教育厅下达招生计划 

协同教务处协调各本科教学单位修订各本科专业计划，招生与就

业处制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，报校长办公会 

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

在“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”中上报 

辽宁省教育厅进行审核通过后计划生效 


